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「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貼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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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 15日 

工商服務科 

 

 

 

 

9.   10日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 1.一般申辦：14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第一階段收件至完成初審：30 日 
第二階段統計申請額度至排入議程：50 日 
第三階段召開委員會議審議至完成獎勵通知：60 日 

2.特殊案件：140 日，經審議需修正補充再提會審議，每次提會再議增加 20
日處理時限。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更新日期：111.2.14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14 

9.製發駁回通知 
書並函復申請人 

5.排入審議委員會議程 

2.1 通知補正 

2.2 是否依 
限補正備齊 是 

不符合 

符合 

1.申請人檢附書件 

否 

2.3退件 

4.統計申請額度 

是否超出預算 

是否充足 

7.審議結果是否 
要求修正補充 

7.1 通知補正 
是 

7.2 是否依 
限補正備齊 

7.3 退件 
否 

6.審議委員會分組審議 

否 

8.提委員會決議 
是否給予獎勵 

否 

是 

否 

9.製發核定通知 
書並函復申請人 

2.書件審查 

是 

是 

4.1 退回非中小 
企業之申請案 

3.產業發展局彙整各單位意見 

，作成初審意見並通知申請人 

14.5日 

15日 
(每次提
會再議增
加20日) 


